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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文/图） 近日，海都报报道
了福州马尾区登山路上设
置收费闸一事，收费单位称
道闸设置在其承包范围内，
而村民则认为路是通往后
山的必经地，设闸收费不合
理。对此，马尾区马尾镇政
府表示，该道闸未经过审
批。（详见4月24日A03版）

25 日，马尾镇魁岐村
村民向记者反映称，登山路
上的收费道闸已经被取
消。昨日上午，记者来到
马尾区登山路上看到，原
先的收费道闸及相关的收
费公示牌均已移除，道路
上只剩下车牌识别设备立
于路中，来往车辆现已可
无障碍自由通行，无需缴纳
任何费用。

现场，一位当地村民对
道闸的拆除表达了由衷的

喜悦：“今后我们前往后山
时，终于不用再依赖电动自
行车代步，可以直接驾车通
行了。”

随后，记者来到马尾镇
魁岐村村民委员会，一位村

干部告诉记者，海都报报道
发出后次日，马尾镇政府多
名领导同村委会干部一同
到了福建省登山协会。双
方沟通协商后，协会负责人
承诺将立即拆除现有的道

闸，且日后不在该路段设立
道闸，后续计划将收费设施
调整至邻近停车场的区
域。“非常感谢海都报及时
报道了这个问题，帮我们推
动了问题的解决。”

平潭的陈女士与高先
生原为夫妻关系，两人于
2008年9月10日生育一子
名为小高。2012年5月13
日，因为感情不和，陈女士
向法院诉请与高先生离
婚，法院于2013年7月5日
作出民事判决，准予陈女
士与高先生离婚，婚生子
小高由陈女士抚养，抚养
费由陈女士自行承担。

目前小高已上高中，
所需要的教育费用已远远
超出陈女士的负担能力，故
陈女士向法院提请诉求，要
求高先生按每月1500元的

标准支付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

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仍
应尽抚养义务。虽然离婚
判决判令由陈女士抚养小
高并自行负担抚养费，但
陈女士无固定工作和收
入，离婚时亦未因抚养小
高多分得财产，其独自抚
养小高确有困难，故离婚
判决并不影响小高要求父
亲支付抚养费。据此，法
院依法判令高先生应于每
月 15 日前向小高支付生
活费人民币 1500 元至其
年满十八周岁止。

海都讯（记者 林涓
通讯员 丁丹阳） 昨日，
来自“福建省最美家庭”
的庄洲鸿在福建省肿瘤
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成为晋江市（县级市）
第 9 例，泉州市第 42 例，
全 省 第 441 例 ，全 国 第
17432 例非亲缘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庄洲鸿是晋江市池
店镇政府的一名公职人
员，父亲是一名社区党委
书 记 ，他 们 一 家 曾 获 评

“ 福 建 省 最 美 家 庭 ”。

2001 年开始，父亲已经连
续 12 年献血，并在 2005
年登记成为无偿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志愿者。受
父亲影响，庄洲鸿也加入
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

2023 年 12 月 ，经 检
索，庄洲鸿与一名重症血
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对
我而言，能捐献细胞挽救
生命，这是一个没必要做
选择的决定。”庄洲鸿立
即同意捐献。然而，捐献
准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因为血脂偏高，庄洲鸿前
后经历了两次体检复查，
这让他有些紧张与自责。

他开始加强锻炼，清
淡饮食，根据医嘱用药，
控制身体指标，终于达到
了捐献的体检标准。

4 月 23 日，庄洲鸿在
父亲的陪伴和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医护人员的见证
下，在采集医院郑重签下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同意
书”，并开始接受“动员
剂”注射。26 日，经过四
个小时左右的外周血循环

采集，庄洲鸿顺利捐献造
血干细胞。

记者了解到，庄洲鸿
平日里热心助人，2014 年
参加工作有了经济能力
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坚持
资助藏区孩子上学，成了
3 名 小 学 生 的“ 爱 心 爸
爸”，加上自己的宝宝，他
是 4个孩子的“宝爸”。

捐献后，庄洲鸿希望
通过分享自己的亲身体
验，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入
库，让更多患者因为这项
生命工程而受益。

登山路收费道闸已取消
□“盘山路上 为何设收费闸？”追踪

离婚后
抚养费还能“追加”吗？

法院认定，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
女仍有抚养义务，离婚判决不影响孩子
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

四娃“宝爸”捐献造血干细胞
他是来自“福建省最美家庭”的庄洲鸿，也是资助3个藏区孩子的“爱心爸爸”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通讯员 李华峰

夫妻离婚之后，孩子的抚养费用应该如何分
担？分担方式是否可以更改？近日，平潭法院审理
了一起离婚后女方想要更改抚养费的案件。法院经
审理认为，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仍应尽抚养义
务，女方独自抚养确有困难，离婚判决并不影响孩子
要求生父支付抚养费。

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
无论是在协议离婚时达成
的还是由法院判决的，都不
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
任何一方提出增加数额的
合理要求。本案中，虽然此
前对陈女士和高先生的离
婚判决中已对小高的抚养
费问题作出判决，小高的抚
养费由陈女士承担，但并不
妨碍小高在必要时向父母

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判决原
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现小
高已上高中，根据当事人提
供的教育费用的支出明细，
其实际需要的生活、教育等
抚养费支出已大幅增加，超
出离婚判决时陈女士的负
担范围，且高先生具备支付
抚养费用的负担能力，故小
高要求增加抚养费的诉请，
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教育费用提高
女子要求前夫增加抚养费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文/图） 前日，福州市民林
女士通过智慧海都平台报
料称，通过江滨路行至尤溪
洲大桥，在桥上被一道护栏
挡住了去路。由于回头路
又要走几百米，林女士只好
选择爬过栏杆，这才走上非
机动车道。

林女士告诉记者，24
日晚她准备坐公交车回
家，因没看清楚车号上了
13 路公交，发现坐错车后
急忙下车，准备步行往回
走，于是她开了导航，从江
滨路南侧东往西行走，之
后上了尤溪洲大桥的人行
道，又走了约 200米，才发

现是“断头路”。
昨日下午记者赶到现

场，从二环路北往南方向，
走人行天桥的非机动车道，
走到报料人林女士所说的

“断头路”才发现，这是一条
已经被废弃的人行道，并且
已经用 1 米多高的铁栏杆
进行封锁。记者翻过铁栏

杆，又走了约 200 米，到了
人行道与江滨路交界处的
路口。在入口处记者看到，
根本就没有进行围挡，不熟
悉的市民有可能“误闯”。

记者就此事向福州市
市政工程中心桥梁所反映，
工作人员称，会派人去现场
查证，马上整改。

人行道怎成“断头路”？
尤溪洲大桥一废弃人行道，入口无围挡，市民“误闯”只能翻越护栏；

部门称马上整改

在抚养费纠纷案件
中，很多父母将抚养费的
支付和探望权的行使混
为一谈，作为互相制约的
条件，最终陷入一方不支
付抚养费，另一方拒绝探
望孩子的恶性循环中，给
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带

来负面影响。支付抚养
费和行使探望权是两个
不同的法律概念，不能相
互制约或冲抵。探望权
受阻并非拒付抚养费的
理由，未直接抚养子女的
一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来实现探望权。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
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
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
义务。夫妻双方离婚后，应

综合考虑抚养现状、双方的
经济条件等情况确定其子
女的抚养归属，且不直接抚
养子女的一方应履行给付
抚养费等法定义务。

【法官说法】
离婚以后，还有抚养子女义务吗？

已判决抚养费，为何还能增加？

一方不让探望
另一方能否拒付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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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拦路的道闸已拆除


